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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730 证券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3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938 公司简称：中国海油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电光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曹汉君

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五路180号

0577-61666333

ir@dianguang.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杨涛

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五路180号

0577-61666333

ir@dianguang.com

00273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557,121,503.75

48,320,153.67

47,573,220.31

-19,607,122.94

0.13

0.13

3.06%

本报告期末

2,462,122,206.54

1,561,794,859.69

上年同期

627,674,313.08

48,558,348.66

45,597,233.86

80,204,552.41

0.13

0.13

3.24%

上年度末

2,527,764,982.14

1,560,545,090.4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1.24%

-0.49%

4.33%

-124.45%

0.00%

0.00%

-0.1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2.60%

0.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电光科技有限公司

石向才

石碎标

石晓霞

谢文

朱丹

泰康资产丰盈
股票型养老金
产品－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张奇智

王恒林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28,335

持股比例

44.99%

5.01%

3.83%

0.90%

0.78%

0.57%

0.56%

0.48%

0.39%

0.33%

公司控股股东为电光科技有限公司，石向才、石碎标、石晓霞、朱丹是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数量

162,900,000.00

18,150,000.00

13,860,000.00

3,250,000.00

2,813,049.00

2,062,500.00

2,037,529.00

1,731,549.00

1,421,900.00

1,196,221.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0.00

13,612,500.00

0.00

2,437,5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4年4月23日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云谷云计算有限公司在浙江乐清签

署了合资协议，公司与浙江云谷出资设立浙江电光云科技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5,000万元，其中公司认缴3,250万元，持股比例65%；浙江云谷认缴1,750万元，持股比例
35%。双方均以货币形式出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旨在以
发挥投资双方各自的优势资源为基础，深入加强合作共同深化人工智能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重
要驱动和赋能作用，实现合作共赢。通过该项投资，新公司拟建立智算中心、数据中心，更好地
向市场提供大数据、大模型、物联网、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服务器托管及网络接入等方面的服
务。

2024年6月26日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浙江电光云科技有限公司与
上海无问芯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金额为553,500,000元（大写：伍亿伍仟叁佰伍拾万元
整，含税）的销售合同，同到期后，双方另行签署合同进行约定。本次合同金额为较大，服务期
限为5年，时间较长，公司将根据本合同履约义务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
入，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合同履行期限自交付成功之日起算，对公司当期和未来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具有不确定性。

股票代码：002730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1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4年8月25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或书面通知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
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人数为9人，实际参加
本次会议的董事人数为9人。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主持。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了有关议案并做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了《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了《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备查文件:
1、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002730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2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

年8月25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或书面通知形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上午在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监事为3人，实
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监事为3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主持。与会监事逐项审议了有关议案并做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该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情况。监事

会对《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该议案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的规定。监

事会对《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无异议。
备查文件:
1、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002730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4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2024年半年度网上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情况，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于2024年9月6日下午15:00至17:00在东方财富路演举办2024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东方财富路演（http://roadshow.
eastmoney.com/luyan/4511137），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石晓霞女士，财务总监陈爱微女士，副总经理、董事
兼董事会秘书曹汉君先生，独立董事娄亦捷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升交流的针对性，本次业绩说明会
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投资者可提前登陆东方财富路演（http://roadshow.eastmoney.
com/luyan/4511137）提问。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公司将在信息披露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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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8月28日，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24年3月，财务部会计司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以下简称“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24”），明确了关于保证类质保费用的列报规定。公司需对会计政策进行
相应变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以及执行国际会计
准则理事会颁布的所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及解释公告。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会计司于2024年3月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24

的规定执行。除上述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执行以及执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颁布的所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
及解释公告。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24的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企业提供的、不能作为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24第十五章收入规定的单项履约义务的

质量保证（以下简称保证类质量保证），适用第十四章或有事项的规定。
企业因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计负债，应当按确定的金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其他

业务成本”等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24规定，公司计提的保证类质保费用计入主营业务成本，

不再计入销售费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24进行的相关变更，公司采用追

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并重述了比较期间合并财务报表。具体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

会计政策变更前截止2023年6月30日止
六个月期间

375,851,876.61

108,497,888.17

调整数

66,764.82

-66,764.82

会计政策变更后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
止六个月期间

375,918,641.43

108,431,123.35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最近两年已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出现盈亏性质改变。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亦不
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的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真
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备查文件
1、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www.
hkexnews.hk)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中国海油”）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已经本公司2024年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非执行董事温冬芬女士因公
未能参加本次董事会，已书面委托本公司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汪东进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
表决权。公司首席执行官及总裁周心怀先生、首席财务官王欣女士、财务部总经理王宇凡女士
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分别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国际／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告。本半年度报
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经统筹考虑本公司经营业绩、财务状况、现金流量等情况，为回报股东，根据公司2023年
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派发2024年中期股息每股0.74港元（含税）。股息将以港元
计值和宣派，其中A股股息将以人民币支付，折算汇率按董事会宣派股息之日前一周的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港元对人民币中间价平均值计算；港股股息将以港元支付。

本报告中表格数据若出现合计值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公司简介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于一九九九年八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注册成

立，并于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股票代码：
00883）挂牌上市。二零零一年七月，本公司股票入选恒生指数成份股。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
一日，本公司人民币股份（以下简称“A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股票代
码：600938）挂牌上市。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九日，本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的香港股份交易增设人
民币柜台（股票代码：80883）。

股票上市地点、股票简称和股票代码：
港股：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883（港币柜台）及80883（人民币柜台）
A股：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国海油
股票代码：600938
公司董事会秘书：徐玉高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25号
电话：(8610)8452 0883
电子邮箱：ir@cnooc.com.cn
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总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226,770

79,731

79,197

118,554

本报告期末

719,198

1,075,404

上年同期

192,064

63,761

62,324

99,618

上年度末

666,586

1,005,598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减(%)

18

25

27

19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8

7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
（1-6月）

1.68

1.68

1.66

11.27

11.20

上年同期

1.34

1.34

1.31

10.16

9.93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减(%)

25

25

27

增加1.11个
百分点

增加1.27个
百分点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股东总数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147,275

不适用

注：截至本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147,275户中：A股145,599户，港股1,676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全称）

CNOOC (BVI) Limited（以下简
称“中国海油BVI”）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石化国际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国新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基金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增减

－

-21,958,197

-85,159,131

－

－

－

-21,481,560

－

－

－

期末持股数量

28,772,727,268

15,645,934,997

218,214,480

185,185,185

185,185,185

138,888,888

100,000,000

81,985,292

73,148,148

55,555,555

1. 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中国海油BVI系公司控股股
东；国新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均由中国国新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控制。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 中国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规定，收集个人资料应向资料当事人
说明收集资料是否为必须事项，《联交所上市规则》及港股中期报告披露规则
均未要求披露持股5%以下的个人股东信息。基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
前述规定，公司未披露其余持股比例低于5%的港股股东持股情况。

3.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
资附属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本公司港股股票。

不适用

比例
(%)

60.49

32.89

0.46

0.39

0.39

0.29

0.21

0.17

0.15

0.12

持有有限
售条件

股份数量

－

－

－

－

－

－

－

－

－

55,555,555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无

未知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

－

－

－

－

－

－

－

－

－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业务回顾
概览
中国海油是一家专注于油气勘探、开发和生产的上游公司，是中国海上主要油气生产商，

以储量和产量计，也是世界最大的独立油气勘探开发公司之一。
在中国，我们通过自营作业及合作项目，在渤海、南海西部、南海东部、东海和陆上进行油

气勘探、开发和生产活动。2024年上半年，公司约68.3%的净产量来自中国。
在海外，我们拥有多元化的优质资产，在多个世界级油气项目持有权益，成为全球领先的

行业参与者。目前我们的资产遍及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尼
日利亚、伊拉克、乌干达、阿根廷、美国、加拿大、英国、巴西、圭亚那和阿联酋等。2024年上半
年，海外油气资产占公司油气总资产约43.5%。

本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增长分化，中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国际油价宽幅震荡，布伦
特原油均价同比增幅4.4%。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围绕高质量发展，大力实施增储
上产，坚定科技创新发展，推动新能源融合发展，坚持提质降本增效，生产经营业绩再创历史同
期最好水平。

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油气销售收入人民币1,851.1亿元，同比上升22.0%；归母净利润
人民币797.3亿元，同比上升25.0%；油气净产量达362.6百万桶油当量，同比上升9.3%。

勘探
上半年，公司坚持以寻找大中型油气田为目标，持续加大风险勘探和甩开勘探力度，在新

领域、新层系获得重大突破，进一步夯实油气储量基础。在中国，攻坚火山岩、中深层、超深水
超浅层等新区新领域，拓展领域性勘探；在海外，拓展圭亚那Stabroek区块东南部勘探，加大新
区块获取力度，进一步挖掘区块勘探潜力。

公司勘探技术理论持续突破和进步，助力油气增储上产。渤海伸展-走滑复合断裂带深
部油气勘探技术突破，指导新发现龙口7-1，推动成功评价渤中8-3南，还指导发现了渤中26-
6和蓬莱9-1等7个亿吨级油田群；超浅层天然气成藏理论创新，指导发现陵水36-1；北部湾盆

地深层储层地质认识突破，推动成功评价乌石16-5。
中国海域获6个新发现，分别为秦皇岛29-6、龙口7-1、惠州19-6、陆丰15-9、陵水36-1和

涠洲6-7，并成功评价18个含油气构造。其中，陵水36-1是中国首个超深水超浅层领域勘探
发现，测试无阻天然气流量超千万方／天，开拓了超深水超浅层勘探领域，标志着南海万亿大
气区的实现。新发现龙口7-1单井测试日产天然气近百万方，创造了渤海油田天然气测试产
能的最高记录；成功评价乌石16-5含油气构造，测试日产油当量超千方，该构造有望成为中型
油田。

在海外，圭亚那Stabroek区块加快推进中深层勘探，再获1个亿吨级新发现Bluefin。Blue⁃
fin-1井DST测试获得高产，进一步扩大了该区块东南部储量规模。还与莫桑比克能矿部及莫
桑比克国家石油公司就莫桑比克的5个海上区块分别签订了石油勘探与生产特许合同。

上半年，公司完成勘探井174口，采集三维地震资料4,755平方公里。主要勘探工作量如
下表：

类型

中国海域（自营）

中国海域（合作）

中国陆上

海外

合计

勘探井

预探井
（口）

45

－

20

5

70

评价井
（口）

77

－

26

1

104

地震数据

三维地震
(km2)

4,755

–

–

–

4,755

工程建设与开发生产
上半年，公司加强生产组织，高效推进产能建设。计划年内投产的新项目中，绥中36-1／

旅大5-2油田二次调整开发项目、渤中19-6气田13-2区块5井区开发项目、恩平21-4油田开
发项目和乌石23-5油田群开发项目已成功投产，深海一号二期天然气开发项目和流花11-1/
4-1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等建设稳步推进。

公司强化精细生产组织，生产时率保持最好水平；狠抓油气田精细描述，深挖增产潜力；实
施精细注水和控水稳油，深入挖掘上产潜力，油田自然递减率降至历史最好水平，在产油气田
稳产增产成效显著。同时，公司加强资源统筹调度，工程建设高效推进，重点项目提前投产；强
化钻前优化与随钻研究，达产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上半年，油气净产量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达
362.6百万桶油当量，同比上升9.3%。

分区域来看，中国油气净产量为247.6百万桶油当量，同比上升7.1%，主要得益于垦利6-1
和渤中19-6等油气田产量贡献。海外油气净产量为114.9百万桶油当量，同比上升14.2%，主
要由于圭亚那Payara项目投产带来产量增长。

上半年，公司石油液体和天然气产量占比分别为78.2%和21.8%。石油液体产量同比增长
8.8%，主要得益于渤中19-6及圭亚那Payara项目投产；天然气产量同比上升10.8%，主要原因
是番禺34-1及陆上天然气产量贡献。

产量摘要

中国

渤海

南海西部

南海东部

东海

陆上

合计

海外

亚洲（不含中国）

大洋洲

非洲

北美洲（不含加拿大）

加拿大

南美洲

欧洲

合计

总计*

2024年上半年

石油液体
（百万桶）

110.7

18.7

58.6

1.5

0.03

189.5

10.8

1.0

9.1

9.9

16.6

42.0

4.6

93.9

283.4

天然气
（十 亿 立 方 英

尺）

38.8

126.6

78.6

38.5

61.1

343.6

39.7

29.1

2.8

16.3

－

28.9

0.5

117.4

461.0

油气合计（百万
桶油当量）

117.2

40.7

71.6

7.9

10.2

247.6

17.9

6.6

9.6

12.6

16.6

46.9

4.6

114.9

362.6

2023年上半年

石油液体
（百万桶）

102.3

19.4

56.5

1.1

0.02

179.3

10.9

0.9

8.0

9.8

15.0

30.6

5.8

81.1

260.4

天然气
（十 亿 立 方 英

尺）

34.3

123.2

72.1

26.7

49.8

306.0

32.1

26.1

3.4

19.6

－

27.6

0.6

109.4

415.5

油气合计（百万
桶油当量）

108.0

40.8

68.5

5.5

8.3

231.2

16.7

6.0

8.6

13.0

15.0

35.4

5.9

100.7

331.8

* 包括公司享有的按权益法核算的被投资实体的权益，其中，2024年上半年约10.0百万
桶油当量，2023年上半年约10.2百万桶油当量。

科技创新
公司强化油气主业和绿色低碳转型科研攻关，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深海一号’

超深水大气田开发工程关键技术与应用”和“渤海伸展－走滑复合断裂带深部油气勘探理论技
术创新与重大发现”两个项目分获2023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成功
攻克深水导管架平台和圆筒型FPSO设计建造安装关键技术，完成亚洲首艘圆筒型FPSO“海葵
一号”和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海基二号”海上安装，实现关键设备自主研发及应用的重要突
破；在恩平21-4油田成功实施中国首个海上超深大位移井，创造中国海上最深钻井纪录和水
平长度纪录，降低投资费用40-50%，显著提高油气田开发效益。

公司纵深推进数智化转型，赋能油气勘探开发降本增效。海上智能油气田建设加快推进，
秦皇岛32-6智能油田通过创建安全管理、油藏管理等应用场景，实现平台减员20%；勘探开发
数据湖平台二期实现线上运行，优化勘探开发统一数据标准体系，经营管理数据资产目录实现
100%线上管理，数据治理效率平均提升约30%；“深海一号”智能油气田建立基于数字孪生的
深水气田产－供－销全业务流程一体化智能调控体系，推动油气生产模式转变；持续推进勘探
开发专业大模型顶层设计，梳理公司各专业AI场景需求，谋划布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绿色低碳
公司继续稳步有序发展新能源业务。“海油观澜号”稳定在产一周年，上半年累计发电 1,

440万度，累计发电2,858万度，折合CO2减排1.66万吨。持续加强用能替代，通过自产自用及
绿电交易两种方式，扩大绿电使用规模，上半年共消纳绿电超4亿度，减少碳排放近30万吨。

推动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宁波终端光伏项目投运，实现年可供电140万度，
陆岸终端光伏覆盖率提升到82%。首个海上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蓬莱油田太阳能发电项目
投用，完成1艘FPSO和4个平台分布式光伏安装。中国海上首个绿色设计油田－乌石23-5油
田群开发项目投产，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设计、建造、生产全过程。

新能源示范项目取得突破。稳妥推进闽南海上风电B-2项目，该项目已被列入福建省可
再生能源发展试点示范项目。稳步推动粤东深远海风电示范项目，积极跟踪协调海南CZ7项
目。大亚湾CCS/CCUS集群研究示范项目通过预可研审查，并启动可行性研究。

高效推动节能降碳重点工程。全球首套5兆瓦级海上高温烟气余热发电装置完工，预计
使用20年累计可节省天然气消耗约3亿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0万吨。绥中－锦州岸
电投运，建成全球海上油田交流输电电压最高、规模最大的岸电应用基地；完成火炬区点位治
理，日减少放空量24万方；实施永磁电机电潜泵95井次，平均节电率达到20%，有力推动节能
降碳工作为增储上产保驾护航。

乡村振兴
上半年，公司以推动乡村振兴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围绕自身所能和帮扶地区所需，不

断推动公司产业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在海南省五指山市、保亭县、西藏尼玛县、广东省湛江市投入帮扶资金人民币6千余万元，
启动实施24个帮扶项目，涵盖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
领域。项目帮助当地培育新产业、农产品新品牌，促进农民增收，改善人居环境，夯实民生保
障，多元化帮扶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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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8月 28日召开 2024年第六次董事

会。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及议案已于2024年8月12日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非执行董事温冬芬女士因公不能到会，已书面委托董事长、
非执行董事汪东进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汪东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中期业绩及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

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本议案已经公司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期股息分配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

司2024年中期股息分配方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财务公司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

司关于对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在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任职的汪东进先

生、周心怀先生和温冬芬女士未参与投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

司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并确认遵守〈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道德守则〉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道德守则》（以下简称“《道德守则》”）的修

订，每位董事均确认在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个月期间已遵守公司《道德守则》的
要求。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会议安排建议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2025年度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各委员会会议安排。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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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632号）的核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99,000万股（含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所发新股），发行价格
人民币10.80元/股，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29,2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09,908.67万元。上述款项已分别于2022年4月18日及2022年5
月23日全部到位。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年 4月 18日及 2022年 5月 24日分别出具了安永华明
（2022）验字第60157570_A02号及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60157570_A0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2024年上半年，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4,153.52万元。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

金账户余额人民币404,178.38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维护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及公司
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及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
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本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内。公司于2022年4月18日
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分别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王府井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山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针对不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与项目实施主体、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分别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王府井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对于超额配售募集资金，公司于2022年6月8日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王府井支行另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不存在重
大差异，公司在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上述协议履行。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1：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信大楼支行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山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信大楼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海洋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营业部

账号

NRA0200235229100058036

FTN44821300048500160

NRA98350001101000005

0200235229100057781

275294596306

411900001710602

421421001012002429056

余额（人民币万元）

1.18

36,001.913

1.14

113,833.97

254,340.18

0.00

0.00

（1本余额明细表数据若出现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与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数值之和尾数不符
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信大楼支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王府
井支行的下属机构。）

（3美元存款按实际购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列示。）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4年上半年，本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年上半年，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4年上半年，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情况。

（五）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上半年，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通过银行电汇等方式以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之

后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2022年4月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电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上半年，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上半年度

编制单位：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

圭 亚 那
Payara 油 田

开发项目

流 花 11- 1/
4- 1 油 田 二
次开发项目

圭 亚 那 Liza
油田二期开

发项目

陆丰油田群
区域开发项

目

陵水17-2气
田开发项目

陆丰12-3油
田开发项目

秦 皇 岛 32-
6/曹 妃 甸
11-1 油田群
岸电应用工

程项目

旅大 6-2 油
田开发项目

补充流动资
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
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如有）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注

1）

520,
000.00

650,
000.00

220,
000.00

350,
000.00

300,
000.00

100,
000.00

100,
000.00

50,000.00

919,
908.67

3,209,
908.67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注
1）

520,
000.00

650,
000.00

220,
000.00

350,
000.00

300,
000.00

100,
000.00

100,
000.00

50,000.00

919,
908.67

3,209,
908.67

不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陵水17-2气田开发项目、陆丰油田群区域开发项目、秦皇岛32-6/曹妃甸11-1油田群岸电应
用工程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续仍将使用募集资金用于开发投资支出，主要包括项目
工程建造和安装款项、质保金等。

3,209,908.67

不适用

不适用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注

1）

520,
000.00

650,
000.00

220,
000.00

350,
000.00

300,
000.00

100,
000.00

100,
000.00

50,000.00

919,
908.67

3,209,
908.67

本年度投
入金额

-

44,870.25

-

18,747.60

535.63

-

-

-

0.04

64,153.5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520,000.00

380,472.04

220,000.00

311,877.99

285,334.96

100,000.00

82,686.12

50,000.00

917,533.71

2,867,
904.8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

(1)

-

- 269,
527.96

-

- 38,
122.01

- 14,
665.04

-

- 17,
313.88

-

- 2,
374.96

- 342,
003.85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
(2)/(1)

100.00
%

58.53%

100.00
%

89.11%

95.11%

100.00
%

82.69%

100.00
%

99.74%

89.35%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6
年 12

月

（ 注
2）

2025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6

月

2021
年 12

月

2023
年 8

月

2021
年 11

月

2021
年 12

月

不 适
用

-

2024 年
半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291,
772.44

不适用

420,
602.81

157,
338.06

345,
584.61

65,
065.87

不适用

（注3）

20,
786.57

不适用

-

64,153.52

2,867,904.82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是

不 适
用

是

是

是

是

不 适
用

（ 注
3）

是

不 适
用

-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不 适
用

-

注1：“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调整后投资总额”“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为根据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确定的投资金额。

注2：圭亚那Payara油田开发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度于2023年12月使用完毕，2024年2月
达到设计高峰产量。

注3：秦皇岛32-6/曹妃甸11-1油田群岸电应用工程项目是公司渤海油田统筹开发的基础
设施，项目投资作为成本分摊至各油田，不单独核算收益。

注4：本对照表数据若出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证券代码：600938 证券简称：中国海油 公告编号：2024-020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024年中期股息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股息0.74港元（含税）。
● 本次中期股息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为基数，具体日期将

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派息

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一、2024年中期股息分配方案内容
截至2024年6月30日，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未分配利润（母公司报表口

径）为人民币1,973.31亿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为基数派发中期股息。本次中期股息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派发中期股息每股0.74港元（含税）。公司实际派发的中期股息总额将
根据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已发行股份总数确定。股息将以港元计值和宣派，其中A股
股息将以人民币支付，折算汇率以董事会宣派股息之日前一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元对
人民币中间价平均值计算；港股股息将以港元支付。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中期股息派息的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因可转债转股、回购
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或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派息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根据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2024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本次中期股息分配方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2024年第六次董事会会议，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期股息分配方案的议案》，本次中期股息分配方案符合《中国海洋石
油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和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规定。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

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